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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教发„2018‟11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

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选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教学单位： 

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选办法》

已经 2017 年 12 月 25 日教学工作委员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 

 

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

2018 年 1 月 24 日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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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
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选办法 

 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是做好实践教学工作的重要抓手，也是人

才培养环节的关键组成部分。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评选与认

定，有利于表彰先进、树立榜样，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示范带动作

用。为进一步规范和细化我校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选认

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评选认定范围 

我校普通全日制本科应届生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为优秀者。 

二、评选认定条件 

1．选题新颖，理论或方法上有创新，成果水平突出，具有

较好的社会效益或应用前景，文档、资料齐备且规范。 

2．首次检测文字复制比不得超过 15%。 

3．指导教师成绩、评阅教师成绩和答辩成绩均不低于 85 分。 

4．同等条件下，“实培计划”项目或在学科竞赛中获得优异

成绩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优先考虑。 

三、评选认定程序 

1．各学院答辩委员会根据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选

认定条件，对成绩为优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行审核，并组织二

次答辩，择优评选。各学院评选的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名

额不超过学院应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人数的 3%。原则上每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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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少推荐 1 名。评选结果公示无异议后，报送教务处。 

2．教务处汇总各学院评选结果，并予以认定和公示。公示

无异议后，确定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名单。 

3．教务处组织学院开展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汇编和

宣传工作。 

四、表彰奖励 

对被评为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作者和指导教师，由

学校颁发荣誉证书，并发文表彰。 

五、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六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评选办法不再使用。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2018 年 1 月 24 日印发 


